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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18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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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，例如翻譯、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，這其實
等於承認：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
版權政策，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。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
創作，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。這
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，對創作人並不公平。若實例法案中，
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，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，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
音，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，沒有半毫子所謂「妥協」的餘地。另外，有
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
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
其他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
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
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
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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